保密协议
甲方(委托方):
乙方(受理方):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项目营销推广服务相关保密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第一条 保密义务
在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期间及本协议约定的保密期限内，乙方承诺对因其服务而接触、获悉的甲方商业秘密（包括但不限于经营信息、策划方案、客户资料、财务数据及其他未公开信息）予以严格保密。
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（包括但不限于个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）泄露、披露、提供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传播上述保密信息，亦不得自行使用于与本协议无关之目的。
第二条 保密期限
本协议的保密义务不因双方合作关系的终止而失效。除非甲方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解除乙方的保密义务，或相关信息已进入公有领域且非因乙方违反本协议所致，否则乙方的保密义务长期有效。
第三条 违约责任
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，即构成根本违约。
乙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、商誉损失及甲方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）。
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外，保留依法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及采取其他法律救济措施的权利。
第四条 其他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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